
总  说  明
工程名称：吕城镇东部园区和凤路道路改造工程
	一、工程概况

吕城镇东部园区和凤路道路改造工程，建设地点位于丹阳市吕城镇，东部园区和凤路西起吕蒙北路，向东延伸与经五路交叉，东止镇东路，全长 0.737km。主要工程内容：原砼路面病害修复后，加铺4cm sup-13+6cm sup-20改性沥青，道路两侧加铺砼侧平石；在道路南侧敷设雨水管线，雨水管径为 DN600～DN800，总长约1000m，雨水排入经五路雨水管网；道路两侧配套设立各类交通标志标识牌，修复施工中破坏的路灯电缆。

二、工程类别

公路工程。

三、招标范围

本次招标范围为招标文件确定的范围。

四、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

1、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《公路工程标准施工招标文件》（2018）。

2、苏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设计的“吕城镇东部园区和凤路道路改造工程”施工图。

五、不可竞争费

1、安全生产费（投标限额*1.5%）：49154元；

2、暂列金额：156045元。

六、建筑材料说明：

1、建筑材料由中标人自主采购，工程材料选用须符合技术规范和设计要求。

2、本工程要求使用商品混凝土。

3、施工用水电由中标人自行解决，招标人不负责提供。

七、工程质量要求：合格。

八、投标人应根据现场情况充分考虑运距、施工方式等各类风险，自主报价，除合同另有约定外，结算时不再调整中标清单单价。

九、中标人施工时应做好对施工现场原有通信、电力管线等设施的保护工作，如有损坏需承担相应的修复和赔偿费用。

十、中标人应遵守省、市及当地政府对环境保护的相关要求和规定，严格执行《丹阳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》，协助建设单位办理建筑垃圾弃置相关手续。


